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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珠海中富”）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

司管理部送达的《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18]第 224 号），公司经核查后对所述问题进行回复，

现将公司对该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 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捷安德实业”）、实际控制人刘锦钟先生核实，报道所称“今年

6 月，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

优奈特’）与捷安德实业前述协议转让协议，并向李勇鸿支付 1 亿元

定金”等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并是否及时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分别向实际控制人刘锦钟先生、控股股东捷安德实业发函问

询上述事项。 

刘锦钟先生回函如下： 

“个别媒体报道所称“今年 6 月，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优奈特’）与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捷安德实业”）前述协议转让协议，并向李勇鸿支付

1 亿元定金”等相关内容不符合事实，本人与李勇鸿无关联关系，也

不是一致行动人，本人未签署过媒体报道的相关协议，故不存在需通

知贵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捷安德实业管理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回函如下： 

“根据债权人申报债权材料，债权人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向捷安德受让其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但因双方未能就股权转让后续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

方经协商一致于 2017年 6月 12日决定终止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

让事宜。该股权转让发生于捷安德进入破产程序前，捷安德进入破产

程序后，债权人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据上述

协议已向管理人申报退还股权转让款破产债权，并已得到确认。自进

入破产程序，管理人接管公章后至今，捷安德未再签订过与股权转让

相关的任何协议。” 

关于上述转让协议事项公司从未接到控股股东捷安德实业的通

知。 

 

问题 2. 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捷安德实业”）、实际控制人刘锦钟先生根据媒体报道情况，核

实前期关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

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回复： 

公司分别向实际控制人刘锦钟先生、控股股东捷安德实业发函核

实上述问题。 

刘锦钟先生回函如下： 

“本人持有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份，捷安德实业

持有贵公司 11.39%股份，截至目前在捷安德实业持有贵司 11.39%股

份被拍卖确认前，本人一直是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向贵公司提

供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捷安德实业管理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回函如下： 

“捷安德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依法查询捷安德工商登记资料

以及证券登记资料，依据查询情况，捷安德持有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6,473,200 股，捷安德股东为自然人刘锦钟，

持有捷安德 100%股权。” 

 

问题 3. 请你公司结合媒体报道情况，向新丝路进取一号核实其

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基于“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及潜在

价值”的权益变动目的，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回复： 

经公司向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新丝路进取一号”）发函核实，新丝路进取一号回函内容如下： 

“1、珠海中富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饮料塑料包装企业之

一，也是生产能力最大的饮料代加工（OEM）企业之一，具有完整的

饮料塑料包装、代工产业链，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向下游延伸，伴随

着饮料代加工（OEM）业务的逐步壮大，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主要客户为国际、国内大型饮料生产企业，公司行业地位突出，主营

业务稳健。 

2、珠海中富 2015-2017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52亿

元、2.60亿元、2.88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健康。 

3、珠海中富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且均位于较佳的区位，其具

有较高的潜在价值。  

综上，我单位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及潜在价值，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描述的权益变动目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问题 4. 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捷安德实业”）、实际控制人刘锦钟先生、新丝路进取一号等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1.5.4

条、第 11.5.5 条的规定，对有关传闻情况予以核实，并履行澄清信

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经与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有关传闻发函核实情况如下： 

1、刘锦钟先生回函如下： 

“个别媒体报道所称“今年 6 月，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优奈特’）与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德实业”）前述协议转让协议，并向李勇鸿支

付 1 亿元定金”等相关内容不符合事实，本人与李勇鸿无关联关系，

也不是一致行动人，本人未签署过媒体报道的相关协议，故不存在需

通知贵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本人持有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份，捷安德实业持

有贵公司 11.39%股份，截至目前在捷安德实业持有贵司 11.39%股份

被拍卖确认前，本人一直是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向贵公司提供

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捷安德实业管理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回函如下：   

“一、根据债权人申报债权材料，债权人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向捷安德受让其持有的珠海中富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但因双方未能就股权转让后续事宜达成一致意

见，双方经协商一致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决定终止转让协议所约定

的股权转让事宜。该股权转让发生于捷安德进入破产程序前，捷安

德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依据上述协议已向管理人申报退还股权转让款破产债权，并已

得到确认。自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接管公章后至今，捷安德未再

签订过与股权转让相关的任何协议。 

二、捷安德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依法查询捷安德工商登记资

料以及证券登记资料，依据查询情况，捷安德持有珠海中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6,473,200 股，捷安德股东为自然人刘

锦钟，持有捷安德 100%股权。” 

3、新丝路进取一号回函表示，根据广州市昕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昕诺投资”）及广州市仁柏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仁柏杰实业”）的工商登记信息，新丝路进取一号的有限合

伙人昕诺投资目前系由仁柏杰实业持有 100%股权，仁柏杰实业系由

自然人许仁硕和李科分别持有 80%和 20%的股权。 

新丝路进取一号经与昕诺投资及仁柏杰实业核实，昕诺投资及仁

柏杰实业的实际控制人系许仁硕，不存在李勇鸿控制昕诺投资及仁柏

杰实业的情形。 

 

问题 5. 请新丝路一号进一步说明是否与你公司其他前十大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回复： 

公司向新丝路进取一号发函核实,新丝路进取一号回函说明,新

丝路进取一号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陕西西咸新区新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0.17 

2 陕西西咸新区沣西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66.56 

3 广州市昕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33.27 

合 计 60100 100.00 

截至目前，新丝路进取一号与珠海中富其他前十大股东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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